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县级权限）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县级权限）

请用闽政通 app扫描二维码

受理单位 福州市仓山区民政局

法定时限 受理后 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即办

承诺时限

说明
材料齐全，当天办结。

受理条件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1）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

现；（2）不再具备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3）宗旨发生根本变化的；

（4）由于其他变更原因，出现与原登记管理机关管辖范围不一致的；（5）

作为分立母体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因分立而解散的；（6）作为合并源的民办非

企业单位因合并而解散的；（7）民办非企业单位原业务主管单位不再担当其

业务主管单位，且在 90 日内找不到新的业务主管单位的；（8）有关行政管

理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认为需要注销的。

申请材料

直接登记

1.清算小组出具的资产清算报告书

备注:清算组织由业务主管单位的代表、社会审计机构的审计人员、民办非

企业单位的领导人及财会人员构成。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2.社会组织法人注销申请表

备注:必须内容完整、填写规范、印鉴齐全、字迹清晰。表格与福建省网上

办事大厅下载打印的内容须完全一致。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3.印章

备注:原件份数 1份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4.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

备注:提交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该材料已纳入“全省办事免提交证照清



单”，凡是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调用的证照，不再收取申请人纸质材料。 要

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5.授权委托书

备注:申报材料如果是法定代表人本人提交办理无需提交此项材料；支持受

理电子文件或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查询的证照(批文)不再收取纸质材

料。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6.经办人身份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0份

7.社会组织清算审计报告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8.银行账户注销凭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9.税务清税证明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0份
有业务主管单位

1.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注销的文件

备注:原件份数 1份。“凡是电子证照库中有的材料，无需申请人提供纸质材

料”。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2.清算小组出具的资产清算报告书

备注:清算组织由业务主管单位的代表、社会审计机构的审计人员、民办非

企业单位的领导人及财会人员构成。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3.社会组织法人注销申请表

备注:必须内容完整、填写规范、印鉴齐全、字迹清晰。表格与福建省网上

办事大厅下载打印的内容须完全一致。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4.印章



备注:原件份数 1份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5.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

备注:提交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该材料已纳入“全省办事免提交证照清

单”，凡是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调用的证照，不再收取申请人纸质材料。 要

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6.授权委托书

备注:申报材料如果是法定代表人本人提交办理无需提交此项材料；支持受

理电子文件或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查询的证照(批文)不再收取纸质材

料。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7.经办人身份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0份

8.社会组织清算审计报告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9.银行账户注销凭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10.税务清税证明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0份

材料说明

该事项已经实现全程网办。一、申请人通过网络提交时 1.证照类材料在电子

证照库可感知的提交电子证照，感知不到电子证照的原件扫描上传；2.提供的

原件内容齐全、字迹清晰、印鉴齐全并有序扫描形成 PDF 上传；3.提供的复印

件清晰，单位申请的加盖单位公章并有序扫描形成 PDF 上传；4.重复材料只需

提交一次；二、允许申请人线下到窗口提交办理时 1.证照类材料在电子证照

库可感知的不用提交，由受理人员在电子证照库中直接打印，感知不到电子证

照的原件核验，受理部门复印留档；2.提供的原件内容齐全、字迹清晰、印鉴

齐全；3.提供的复印件清晰、并提供原件进行核对，单位申请的加盖单位公

章；4.重复材料只需提交一次。

办理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一窗受理人员 当场



决定（含制证与送达） 决定 郑菁 当场

办公时间

和地址

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 :30-5 :30（法定节假日除外，服

务时间全年统一）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闽江大道 236-2 号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综

合审批 30-34 号窗口

乘车路线

公交车路线：;路线一:乘坐 79 路、121 路、43 路、313 路、152 路、167 路、

42 路、85 路、192 路、建新站下车步行 556 米到达。;路线二:乘坐 313 路、

152 路、地铁接驳 8号专线、167 路、121 路、85 路、200 路、79 路、43 路燎

原站下车步行 704 米到达。;路线三:乘坐 313 路、167 路、43 路、5路、地铁

接驳 8号专线、121 路金山体育场站下车步行 732 米到达。;路线四:乘坐 190

路、200 路、5路、地铁接驳 8号专线、79 路公交车到凤冈路站下车步行 112

米到达。

联系电话 0591-88366950

投诉电话 0591-12345;0591-88366961;0591-63117792

事项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型 即办件

办理条件

依据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六条民办非企业单位自行解散

的，分立、合并的，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需要注销登记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

关办理注销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

和其他有关机关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完成清算工作。清算期间，民办

非企业单位不得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第十七条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

或者负责人应当自完成清算之日起１５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

记。办理注销登记，须提交注销登记申请书、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文件和清

算报告。

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十条设立慈善组织，应当向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

决定。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准予登记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

的，不予登记并书面说明理由。本法公布前已经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

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慈善组

织，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符合慈善组织条件

的，予以认定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慈善组织条件的，不予认定并书面说明

理由。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登记或者认定期限的，报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批

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十二条具备法人条件，为公益目的

以捐助财产设立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经依法登记成立，取得捐助法

人资格。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具备法人条件的，可以申请法人登记，

取得捐助法人资格。法律、行政法规对宗教活动场所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五条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

有关行业、业务范围内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以下简称业务主管

单位）。法律、行政法规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监督管理另有规定的，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第六条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同级业务主管单位

审查同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第十七条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

人或者负责人应当自完成清算之日起１５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

记。办理注销登记，须提交注销登记申请书、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文件和清

算报告。登记管理机关准予注销登记的，发给注销证明文件，收缴登记证

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特殊环节 无

事项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 0次

窗口申请不提供


